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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会议 

2017 年 12 月 18 日至 21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13 

审议根据第 5 条提出的请求 

  对厄瓜多尔根据《公约》第 5 条提出的延长完成杀伤人员地

雷销毁期限请求的分析 

  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智利、哥斯达黎加、瑞士、赞比亚)提交 

1.  厄瓜多尔于 1999 年 4 月 29 日批准了《公约》。《公约》于 1999 年 10 月 1

日对厄瓜多尔生效。在 2000 年 3 月 29 日提交的初次透明度报告中，厄瓜多尔报

告了在其管辖或控制下布有或怀疑布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地区。厄瓜多尔有义务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之前销毁或确保销毁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雷区内的所有杀伤人

员地雷。厄瓜多尔认为自己无法按期完成，于 2008 年 3 月 31 日向缔约国第八届

会议(第八届会议)主席提出了延期请求。厄瓜多尔请求延期 8 年，至 2017 年 10

月 1 日。第九届会议一致准予这一请求。 

2.  2016 年 11 月 28 日，厄瓜多尔向缔约国第十五届会议(第十五届会议)主席提

出延长 2017 年 10 月 1 日期限的请求。请求指出，阻碍在最初延长期内完成清除

工作的主要因素是 2016 年 4 月 16 日发生了地震。请求还指出，宣布了紧急状态

和全国动员令，这一情况阻碍了该年度人道主义排雷行动的开展。厄瓜多尔请求

延长 3 个月，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第十五届会议一致准予这一请求。 

3.  在准予请求时，第十五届会议指出，厄瓜多尔行事谨慎，它提供了资料，说

明导致该国无法满足最后期限的未预见的特殊情况，并提交了使它能够继续遵守

《公约》的延期请求，其延期请求符合缔约国建立的程序。第十五届会议还指

出，为了能够恰当运转，这项程序要求，请求须在将审议请求的会议举行之前九

个月提交，以便准备请求分析，并使请求国和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进行合作交

流。第十五届会议指出，由于不可抗力，厄瓜多尔的请求迟交，这使第 5 条执行

事务委员会无法履行其任务，对这一请求进行分析。此外，第十五届会议请厄瓜

多尔按照既定程序，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之前提交一份详细请求，以使厄瓜多尔

和缔约国能够就请求进行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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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7 年 3 月 31 日，厄瓜多尔向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提出延长 2017 年 12

月 1 日期限的请求。2017 年 6 月 30 日，委员会致函厄瓜多尔，要求提供补充资

料，并澄清该请求的关键领域。2017 年 8 月 2 日，厄瓜多尔对委员会的问题作

出答复，并于 2017 年 9 月 9 日作出进一步澄清。厄瓜多尔请求延期 5 年，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5.  请求指出，在厄瓜多尔提出第一次延期请求时，全部有待处理的挑战包括 74

个地区，总面积为 498,632.89 平方米。请求指出，自那时以来，根据从民众收到

的信息、与秘鲁的信息交流以及在莫罗纳－圣地亚哥省和萨莫拉－钦奇佩省进行

的影响调查结果，又确定了 73 个风险地区，总面积为 244,599.50 平方米。 

6.  请求指出，2010 年至 2012 年期间，厄瓜多尔－秘鲁边界混合委员会请求对

与秘鲁接壤的 18 个边界地点中的危险区进行人道主义排雷，以支持标界活动。

请求指出，总共查验了 18 个区域，总面积为 34,683 平方米，共找到 610 枚杀伤

人员地雷并在这一过程中销毁。请求还指出，在提出 2008 年延期请求时未预见

到这一排雷行动，它要求使用人力、物资和设备，影响了执行进展。委员会注意

到，重要的是，厄瓜多尔应继续报告这些努力，并在发现杀伤人员地雷的情况下

提供详细资料，说明为清理这些地区所开展的活动，作为第 5 条之下总体义务的

一部分。 

7.  请求指出，在初次延长期内，厄瓜多尔在 5 个省(洛哈、埃尔奥罗、莫罗纳－

圣地亚哥、萨莫拉－钦奇佩和帕斯塔萨)总共清理了 115 个地区，总面积为

379,642.99 平方米，其中，129,961.04 平方米被取消，249,681.95 平方米被清

理，在该过程中销毁了 6,810 枚杀伤人员地雷，9 枚反坦克地雷和 16 枚未爆弹

药。请求还指出，厄瓜多尔人道主义排雷进程是依照《厄瓜多尔－秘鲁两国人道

主义排雷程序手册》和《厄瓜多尔人道主义排雷程序手册》进行的，这些手册基

于《国际排雷行动标准》。请求指出，厄瓜多尔 140 名经培训的排雷人员与军事

工程学校合作进行了非技术性勘查、技术勘查以及人工和机械排雷作业。请求还

指出，通过使用厄瓜多尔－秘鲁两国排雷机构，厄瓜多尔和秘鲁军事当局联合规

划了“蒂温特萨平方公里”内的人道主义排雷行动。 

8.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厄瓜多尔采用了各种方法，以将土地安全归还给居

民。在这方面，委员会指出，十分重要的是，厄瓜多尔应尽快确保根据《国际排

雷行动标准》制定和实施最相关的土地解禁标准、政策和方法，以便按照在通过

《马普托行动计划》时缔约国所作的承诺，充分和迅速执行《公约》在这方面的

内容。委员会还指出，十分重要的是，厄瓜多尔应继续以符合《国际排雷行动标

准》的方式报告其进展，提供按“通过非技术勘查取消的”、“通过技术勘查减

少的”、“已清理的”三类分列信息。 

9.  该请求强调了在厄瓜多尔和秘鲁之间进行的关于雷区问题的信息交流历史。

请求指出，厄瓜多尔向秘鲁提供了关于总面积为 455,504 平方米的 128 个雷区的

资料。请求还指出，双方商定，根据秘鲁确定的优先事项，厄瓜多尔将提供在

“蒂温特萨平方公里”周围确定的 26 个参照点。委员会注意到厄瓜多尔和秘鲁

合作解决其共同边界其余挑战的重要性。 

10.  委员会致函厄瓜多尔，请求提供额外细节，说明与提供参考点相关的活动

和时间表。厄瓜多尔在答复中表示，秘鲁将提供雷区参照点定为优先事项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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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提供 26 个参考点的日程。厄瓜多尔还表示，这意味着作出额外努力，需要使

用人力、物资、设备和工具。 

11.  请求指出，以下情况妨碍了在初次延长期内完成任务：(a) 2016 年的 7.8 级

地震；(b) 丛林地形；(c) 不利的气候条件；(d) 在交流信息时，从秘鲁方面收到

了一些区域，这些区域并未列入延期请求中，这改变了人道主义排雷行动规划

(159,994 平方米，共有 11,639 枚杀伤人员地雷)。 

12.  请求指出，剩余的挑战共 64 个区域，面积为 100,496 平方米，包括萨莫拉

－钦奇佩省和“蒂温特萨平方公里”的 38 个确定的危险区域，面积为 92,975 平

方米，还有 26 个疑似危险区域，面积为 7,521 平方米。委员会致函厄瓜多尔，

要求提供补充资料，说明工作计划中有待处理的方面，包括大地域专项活动、雷

区特点和里程碑。厄瓜多尔作了答复，提供了关于剩余挑战信息的详细表格。 

13.  请求指出，剩余污染有若干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包括限制了传统上跨

越受污染地区进行互动的家庭群体的互动活动。请求还指出，杀伤人员地雷的存

在也阻碍了传统货物和服务的交换，影响了人口的可持续收入。请求指出，剩余

污染也限制了农业和其他基于土地的生计活动，因此，人口进一步深入林区，增

加了地雷事故风险。委员会还指出，在请求的延长期内完成第 5 条执行工作，有

可能对改善厄瓜多尔受影响地区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经济状况作出重大贡献。 

14.  如上所述，厄瓜多尔请求延期 5 年，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请求指出，完

成计划可能受若干因素的影响，包括：(a) 可变的气象条件；(b) 难以进入的地

区；(c) 缺乏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d)自然灾害的影响。 

15.  委员会致函厄瓜多尔，请求提供更多资料，说明请求中提出的里程碑。厄

瓜多尔作了回应，提供了更新的进展里程碑，其中包括：拟在 2018 年处理的 2

个雷区，面积为 26,159 平方米；拟在 2019 年处理的 9 个雷区，面积为 12,555 平

方米；拟在 2020 年处理的 12 个雷区，面积为 8,431 平方米；拟在 2021 年处理

的 10 个雷区，面积为 10,340 平方米；拟在 2022 年处理的 26 个雷区，面积为

7,521 平方米。 

16.  厄瓜多尔还在答复中指出，里程碑是在对人工和机械作业进行透彻分析并

对所有因素包括业绩、斜坡百分比、气候、湿度、降水和调运设备情况进行评估

之后确定的。厄瓜多尔表示，经验表明，由于这些因素，只有 45%的规划作业可

以完成。 

17.  委员会指出，鉴于在过去几年中，在某些情况下，厄瓜多尔处理了比它预

计在目前请求中每年有待处理的面积更大的面积(例如，在 2015 年，厄瓜多尔处

理了 82,591 平方米)，所以有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中，即厄瓜多尔的执行速度

可能会远快于请求的时间量所指示的速度。 

18.  请求指出，“蒂温特萨平方公里”中总共 35,490 平方米的剩余 5 个区域将

需要与秘鲁事先协调，排雷作业将由厄瓜多尔和秘鲁两国排雷股开展，这些活动

将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截止日期前完成。委员会请求厄瓜多尔提供更多资料，

说明它在这一地区开展的勘查和清除活动，包括勘查和清理时间表。厄瓜多尔在

答复中指出，两国排雷股正在进行“蒂温特萨平方公里”的排雷行动。 

19.  请求指出，剩余的 26 个疑似危险区域没有确切坐标，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才能找到。请求指出，为确定危险区的目前位置及其规模，将在开展此类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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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和训练有素人员的支持下，使用该国信息管理系统所载的雷区记录，开展非

技术勘查以及相应的技术勘查。委员会指出，十分重要的是，厄瓜多尔应确保按

照最新的《国际排雷行动标准》开展勘查工作。委员会还鼓励厄瓜多尔继续寻求

改进土地解禁和认证技术，使厄瓜多尔能够在更短时间内履行其义务。 

20.  请求指出，从 2018 至 2022 年，厄瓜多尔将开展一个进程，将 2000 年以来

厄瓜多尔国家排雷行动局解禁的整个区域的土地交付给受地雷影响地区的地方当

局，以便将这些区域纳入国家发展和生产力之中。请求还指出，需在这些地区开

展核查。委员会致函厄瓜多尔，要求提供补充资料，说明移交土地进程以及该进

程的时间表。厄瓜多尔在答复中指出，它已考虑由厄瓜多尔国家人道主义排雷管

理局，与负责实施危险雷区清理工作的部门(第 68 工程兵营“COTOPAXI”)协

调，进行质量控制，目的是对已清理的拟将交付地方当局的地区进行必要核查。

厄瓜多尔还提供了 2000 年以来已清理地区的土地交付和质量控制时间表。委员

会指出，十分重要的是在勘查和清理作业之后尽快解禁土地，以用于居民的生产

性使用。 

21.  请求指出，厄瓜多尔将 20,937,735.36 美元预算用于人道主义排雷方案，在

上一个延长期期间 (2008 至 2017 年 )内划拨了 8,730,063.08 美元，尚有

12,207,672.28 美元，可用于目前工作计划。委员会赞赏厄瓜多尔政府对排雷方案

做出重大承诺，通过划拨预算和通过分配人力和其他资源开展排雷活动。 

22.  委员会致函厄瓜多尔，请求提供更多详细资料，说明用于支付排雷作业费

用的预算情况，以及厄瓜多尔为其人道主义排雷方案寻求了哪种国际支助。厄瓜

多尔在答复中指出，在 2016 年 4 月 16 日发生地震后，用于排雷行动的国家预算

拨款可能减少，目前资源可能不够。厄瓜多尔还表示，它欢迎包括车辆、救护

车、排雷设备、营地和培训等国际支持，以最终完成并确保遵守其清雷工作计

划。 

23.  委员会注意到，请求列入了其他相关材料，有助于各缔约国评估和审议该

请求，其中包括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参与人道主义排雷工作的组织的概览。请求还

详细描述了用于解禁已确认或怀疑布有杀伤人员地雷土地的方法和标准以及地雷

风险教育方案的设计和制定情况。 

24.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在请求中和随后在答复委员会问题时所提供的信息。

委员会提到厄瓜多尔国家排雷计划的实施将受到新的信息、所获资源水平以及参

与勘查和清理的外部或内部能力数量的影响，委员会指出，厄瓜多尔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向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延期请求所涵盖的剩余年份的详细最新工作

计划，有利于遵守《公约》。委员会指出，该工作计划应包含一份最新清单，列

入所有已知或怀疑布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在请求所涵盖的剩余年份对哪些区

域和哪类区域进行清理的年度预测，以及一份详细的订正预算。 

25.  委员会指出，厄瓜多尔提出的计划是可行的，便于对其进行监测，它还明

确阐明了哪些因素可能影响执行速度。委员会还注意到，这些计划取决于勘查结

果以及厄瓜多尔所面临的环境挑战。在这方面，委员会指出，厄瓜多尔每年在 4

月 30 日前向缔约国报告有关以下方面的信息，有助于缔约国开展工作： 

(a) 延期请求第 11 节所载承诺和时间表方面的进展，以及这些努力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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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勘察和清理结果，以及所获得的更大明确性可如何改变厄瓜多尔对剩

余的执行挑战和清理优先事项的理解； 

(c) 处理“蒂温特萨平方公里”内的剩余挑战的最新时间表； 

(d) 在承诺对已清理地区进行质量控制以完成向当地社区移交 2000 年以来

已清理土地进程和相关时间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这些努力的结果； 

(e) 为实现厄瓜多尔所期望的在所请求的延期前及早完成执行工作之结

果，在接触国际社会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结果。 

26.  委员会指出，十分重要的是，除了如上所述向缔约国作出报告外，厄瓜多

尔应在闭会期间会议、缔约国会议和审议会议上以及通过使用报告指南提交第 7

条报告等方式，使缔约国定期了解关于厄瓜多尔在请求所涉期间执行第 5 条和在

请求中所作的其他承诺的其他相关动态。 

 

     

 

 

 


